
西咸新区建设工程规划调整公示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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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东门、北门两个成品门卫室占用了部分市政绿带。 二、部分机动车、非机动车停车位置发生了调整。

三、未安装充电桩，但已预留充电设施建设安装条件，后期根据需求自行
安装。

四、3#产品中心周边加装格栅，用于临时摆放的生产设备安全防护需要.

工程概况:自控所智能传感产业园项目
建设单位:西安市沣东新城沣泽创新发展有限公司
设计单位:陕西省现代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
公示日期:2025年9月29日-2025年10月14日(七个工作日)

注:本公示仅供规划管理用 西咸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(沣东)工作部 监督电话:89108001       公示要求:1、公示牌应置于主要路段显眼位置;
开发建设部 监督电话:84532021                2、公示牌公示期间不得随意移撤，涂改。

原审批： 机动车 非机动车
原审批： 东门卫室 北门卫室

五、该项目本次验收用地范围为23165.00平方米，绿地面积为8160.90
平方米，绿地率为35.23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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